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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角度谈可译性

芮燕萍
(中北大学 ,太原 030051)

提 　要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争论已久。本文认为 ,翻译是可能的 ,语言是可译的。但正像赫拉克利特所说 ,人不能两

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绝对等同的翻译不存在 ,翻译也有限度。否则 ,译本也不会叫做译本 ,应该叫做副本。本文依据哈贝

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予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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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f Tran sla tab 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be rma s ’ s Un iversa l Pragma tics
Rui Yan2p ing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is always a hot issue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this thesis the

point is that translation is possible, and language is translatable. However, just as what Heraklit once said, “one can’t set feet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and there is no absolutely equivalent translation, and a text is translatable to a certain degree. O r the

output of translation should be called the exact copy of the source text rather than its translated text. This thesis p rovides a discus2
sion of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bermas’s Universal 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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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译性与不可译的争论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人持不可

译观点。18世纪末 ,威廉 ·洪堡特说 ,“在我看来 ,任何翻

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 ,因为每个译

者必然要撞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 :或者

过分恪守原作而损害本国人民的审美习惯和语言 ,或者

过于照顾本国人民的特点而损害了原作。要找出某种折

衷的办法不仅困难重重 ,而且简直是不可能 ”(杨衍松

2000: 51)。倪梁康在《译与不译 ———这是个问题 》一文中

说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也主张 ,思与诗一样 ,是不可译

的 (许钧 1998: 18)。

奈达认为翻译是完全可能的 ,但他同时指出 ,翻译不

可能绝对完整地再现原文所有意思 ,“即使在同一语言

内 ,语言交际中的绝对等同形式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不

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更会如此。因此 ,不论是语内交际还

是语际交际 ,意义的绝对同一性都是永远达不到的 ”(谭

载喜 1999: 60)。

本文认为 ,翻译是可能的 ,语言是可译的 ,世界上没

有绝对等同的事物 ,译文与原文的绝对等同不存在。否

则 ,译本也不会被叫做译本 ,应该叫做副本才对。翻译是

有限度的。本文主要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Universal

Pragmatics)的角度对此观点给出合理的解释。

2　作为一种交往活动的翻译
托马斯 ·默伽塞说 ,“普遍语用学的立论基础是 :不

仅是句子中的语言、句法、语义诸特征 ,而且还有话语中

的一定的语用学特征 ;不仅是语言 ,而且还有言语 ;不仅

是语言资质 ,而且还有交往资质 ,都允许普遍意义上的理

性重建 ”(哈贝马斯 1989: 12)。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

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 ,也被称为交往的一

般假设前提。哈贝马斯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

最根本的东西 ,而其他的社会行为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

的交往行为的衍生物。而语言是进化的社会文化阶段上

理解的特殊媒介 ,所以具有明晰性的言语行为就成为普

遍语用学研究的焦点。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 ,在实施任何言语行为时 ,

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

或得到兑现。这些要求包括 : 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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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 (给听者 )某种东西去理解 ; 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

可理解的 ;以及 4)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将这 4点展

开就是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

听者能够达到相互理解 ;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

述的意向 ,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 ;言说者必须真诚

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能信任

他 ) ;最后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 ,以便

听者能接受 ,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

背景的话语中达成认同。 (哈贝马斯 1989: 2 - 3)概括讲 ,

这些有效性要求就是语言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

规范性要求。

我们可以把翻译看成一种交往活动 ,因为它涉及到

原作者 (原文 )、译者和读者的交往关系。伽达默尔指出 ,

“Hermeneus(诠释 )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

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这个

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 ’。翻译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

言并以对被表达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谁想成为

一个翻译者 ,谁就必须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

达出来 ,‘诠释学 ’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

个世界的转换 ,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 ,从一个陌生

的语言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 ”(许钧 2003: 291

- 292)。

可见 ,翻译是“拥有某种自由 ”的译者把他人 (作者 )

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 ,使之成为另一个世界

的人们 (读者 )可理解的东西 ,所以可以把翻译看作一种

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 ,只是它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

读者和译者的特殊交往活动而已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 ,正

如许钧所说 ,“译者面对的是原文本而非作者、隐含的读

者并非读者 ”(许钧 2003: 292)。这样翻译这种特殊的交

往活动也要满足上文提到的语言可理解性和三个有效性

要求 ,即真实性、真诚性、正当性或规范性要求。

哈贝马斯还改造了卡尔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 ”理论

(侯向群 2003: 97) :通过语言这种中介物 ,“主体将他自

己界分了出来 ———1)从他作为观察者的第三者态度出发

而将自己客观化的环境中 , 2)从他作为参与者的自我 =

变更态度出发而对其遵从或背离的环境中 , 3)从语言自

身的中介中 ———界分了出来 ”(哈贝马斯 1989: 67)。这

样 ,哈贝马斯就将现实世界划分为外在自然、社会、内在

自然、语言 ,提出一种交往模型 :“在其中 ,语法性句子通

过普遍的有效性要求 ,被嵌入与现实的三种关系之中 ,并

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语用学功能 :呈示事实 ,建立合法的人

际关系 ,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根据这个模型 ,语言

可以作为相互关联的三种世界的媒介物而被设想 ,这就

是说 ,对每个成功的言语行为来讲 ,都存在着下列三重关

系 : 1)话语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 ; 2)

话语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 (在一个给

定社会中 ,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 )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

世界的关系 ; 3)话语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

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 ”(哈贝马斯 1989: 69)。所以 ,作

为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 ,翻译也涉及到三个世

界 (自然、社会、主体内在世界 )和三个交往层面 :主 - 客

关系 ,以人类的客观知识为基础 ;主 - 主关系 ,交往个体

与其他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 ;主 - 主 - 客关系 ,任何

个体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都是经过社会群体主

体的认识与理解实现的 ,也就是说要经过社会主体在广

泛交流与交往中形成的一套准则与规范的检验 (吕俊

2002: 91)。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交往活动 ,只要满足交往活动的

普遍有效性 ,关照到与三个世界对应的三个交往层面 ,是

完全可以实现主体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交往目的的。将吕

俊运用哈贝马斯的三个世界理论对翻译活动进行的分析

进一步应用到对不可译性的分析上 ,可以很容易看到 ,持

不可译观点的人“只是看到了翻译这种活动的第一个交

往层面 ,于是产生了求真、求确、求一致的标准 ”(吕俊

2002: 90) ,强调译本与原文本的绝对符合 ,当他们发现这

种绝对符合不可能的时候 ,就得出极端的不可译论。他

们否定交往的第三层面的能动作用 ,即翻译主体的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使译者、原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平等

的对话 ,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他们认为译者的主观能

动性靠不住 ,它的存在只能造成主观与客观的背离。这

一点是由于不可译论者遗漏了翻译这种交往活动的第二

层面。“主体间的对话关系不能只限于第三层面 ,这样会

导致翻译活动只限于译者与另一个主体 (实际上是客体

化的主体 ,即作者 )之间的关系 ”,致使主体能动性的任意

发挥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 ,所以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所得

到的理解及所生成的意义还要放到翻译交往活动的第二

个层面 ———社会世界中 ,“用社会群体主体在广泛的交流

与交往中形成的准则与规范来进行过滤、提纯、梳理、归

纳、整合、运用、检验 ,以确定其有效性 ”(吕俊 2002: 90 -

91)。

这样 ,翻译活动就兼顾了与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

交往层面 ,达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持不可译观点的人

过于绝对化。翻译是可能的 ,理解是可达成的 ,但是翻译

也是有限度的。

3　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
这种不可译的观点从某种程度来讲 ,与绝对忠实的

观点有关。由于绝对的忠实 ,即主观与客观文本 (或者说

译本与原文本 )的绝对符合的无法实现 ,导致了不可译论

者的绝对化 ,得出了不可译论的极端观点。他们没有看

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第二世界即人类社会的规范

的约束下能够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正如伽达默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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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 ,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

为 ”(许钧 2003: 293)。“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应是平等

而又互相尊重的 ,百分之百的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是不

可能的 ”,“任何翻译都是译者 ,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对

话和沟通 (不同语言、文化的对话和沟通 ) ,需要互相理解

和信任。”(许钧 1998: 61)所以 ,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 ,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人持不可译观点。但绝对的忠实是不

可能的并不等于翻译是不可能的 ,只是让我们认识到翻

译是有限度的 ,让我们正视翻译活动的这个特点 ,像许钧

所说的那样 ,“在译与不译、异同与得失、归化与异化的两

极中寻找一个平衡度 ”(许钧 2003: 294)。

怎样寻找这样一个平衡度呢 ? 这也就是翻译的方法

和标准问题。许多翻译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许钧用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中的“视界融合 ”说 ,提出 ,译者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使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在目的

语中再生 ,得到目的语读者的共鸣 ,“冲突不可避免 ,译者

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化冲突为和谐 ,将持不可知论的

某些哲学家判为不可能的翻译责任勇敢的承担起来 ”(许

钧 2003: 294)。而张杰在谈到文学翻译时也提出 ,“从哈

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出发 ,则把翻译看成是一个交往

行为 ,一个原文与读者平等对话的过程 ,译者的工作就是

要促成这两者的对话。这样 ,译者要模糊文学文本 ,尽可

能避免带有褒贬意味的字眼 ,选择中性的词 ,揭示文学形

象的多重性 ,让读者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作出尽可能多的

解释。把原文看成一个活的主体 ,与读者进行平等的对

话 ”(张杰 2001: 58)。值得注意的是 ,译者的绝对中立的

可能性值得怀疑 ,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译者的主观性 ,

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吕俊依据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有

效性前提提出三条翻译标准 :除了满足语言表达形式本

身的可理解性以外 ,也应同时满足三个方面的有效性要

求 :符合知识的客观性 ;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

性 ;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这三个新标准分别与三个

世界及三个交往曾面相对应 : 1)翻译活动以第一个世界

的知识的客观性为基础 2)但主体个体的知识是通过第二

世界的中介获得的。是一种社会化了的理解与解释。同

样 ,在文本世界中的个体主体之间的对话所生成的意义

也要放回到社会世界中去检验 ; 3)作为译者 ,应该真诚 ,

应该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结构 ,尊重它的定向性。接受

美学理论在强调文本有空白、空缺和不确定点的同时 ,也

指出它是一个图式框架 ,有定向功能 (吕俊 2002: 92)。这

些以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为基础提出的翻译标准很有建

设性 ,但具体实施中 ,有些地方仍需深入探讨 ,如怎样将

主体个体之间的对话所生成的意义放到社会世界中检

验 ,译者尊重原文本的图式框架和发挥主体间交往能动

性之间的度如何把握等问题。

4　结束语
翻译的可译性讨论源远流长 ,我们通过引入哈贝马

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 ,从把翻译作为一种满足三种有效

性前提、涉及与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交往层面的交往

行为的角度 ,论证不可译论的极端性。同时 ,也说明翻译

又是有限度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与我们的内在

主观世界的关系 ,从而无法否认主观性的存在 ,所以译者

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译与不译、异同与得失、归

化与异化、忠实与创造的两极中寻找一个平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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